
今年以来， 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检
察院积极推动检察机关与各行政部门加
强沟通协调，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，搭
建起全方位监督体系， 推动行政检察监
督工作质效不断提升。

多维联动拓宽案源渠道
一是内部一体联动协作。 坚持全院

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建立健全刑事、民事、行
政、 公益诉讼等部门信息共享、 线索移
送、联合调研机制，形成检察监督合力 。
二是加强与法院、 相关行政机关的联系
沟通。 运用座谈会、联席会议等方式，通
报交流相关信息、 分析阶段性的行政法
制和行政审判动向， 研究重大疑难问题
或具有普遍性、代表性的问题。三是主动
摸排线索。 积极关注社会热点或舆论焦
点问题，从中发现法院、行政机关存在的
倾向性、普遍性问题线索。

多点发力提升监督质量
一是规范检察建议制作。 严格按照

《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

规范工作，提高检察建议的说理性、实效
性，实现监督精准化。二是建立检察建议
落实跟踪机制。检察建议发出后，适时对
被建议行政机关进行“回头看 ”，确保检
察建议有回函、整改方案有落实。三是健
全联动执法检查机制。向破坏生态环境、
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发出检察建议后 ，
及时会同相关行政机关开展联合执法检
查，形成多部门联动工作格局。

多措并举加强专业化建设
一是利用网络培训、 办案实训等方

式，强化对《行政诉讼法》《行政强制法》
等法律法规的正确理解与适用， 切实提
高办案水平，规范监督行为。二是加强专
业团队建设，形成院党组副书记、副检察
长带队， 一名研究生学历的检察干警和
一名书记员的办案团队， 提升专业办案
能力。三是充分借助“外脑”作用。充分利
用社会力量特别是法学专家、资深法官、
检察官、律师，对重大疑难复杂、专业性较强
的行政案件，进行评议、咨询和听证。

通讯员 何俊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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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 11 月，市民在东古湖周边聚集
观看天鹅，大声喧哗、嬉戏打闹的现象时
有发生， 对天鹅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惊
扰。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检察院检察官进
一步调查发现， 随着前来观看天鹅的游
客数量增多， 在东古湖湿地周边散落着
不少垃圾袋， 食物残渣甚至废弃口罩都
没有得到清理，对东古湖湿地的水源、水
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， 给生态环境
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。

东古湖湿地位于屈原管理区营田镇

荷花村， 是岳阳市退耕还湖还湿试点项
目，面积约 700 亩；这里水草丰茂 ，环境
优美，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候鸟在此栖息
越冬，但天鹅大量出现尚属首次。

“现在每天前来观看天鹅的人越来
越多了，从长沙、岳阳及邻近县市区赶过
来的观鸟客 ， 最高峰时一天能有几百
人。 ”现场调查中 ，村民这样对检察官
说 。

“大量天鹅的到来说明屈原管理区
境内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。 东古
湖湿地是屈原管理区境内重要的生态资
源，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。 为天鹅营造一

个安心、安全的栖息越冬环境，是检察机
关义不容辞的任务，必须高度重视。 ”屈
原管理区检察院党组书记、 检察长戴敏
波表示。

事关生态环境的保护， 事关数千只
天鹅是否能安全栖息越冬。 检察官立刻
行动，兵分几路，短短一周完成了现场取
证、调查行政机关职责、查阅相关法律法
规、初步沟通协调、拟定检察建议等公益
诉讼办案程序。

11 月 18 日，检察院依法向区自然资
源局下发检察建议， 建议该局加强对天
鹅等候鸟的保护 、监测、提供食物、收容

救护等工作， 全面落实各项防护安全措
施，为天鹅等候鸟营造安宁、温暖的栖息
环境。

屈原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后 ，
对建议书中提及的问题及建议高度重
视，第一时间向管理区委区管委汇报，并
制定了越冬候鸟湿地保护专项工作方
案，积极展开天鹅保护工作。

“下一步，我们将充分发挥检察公益
诉讼职能，督促相关职能履职尽责，确保
白天鹅及栖息地保护工作落到实处，为
白天鹅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。 ”员额检察
官何瑛说。

扶持特色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
扶贫要从输血转向造血，产业是关键和核心。 为了培育形成龙山县洗洛镇

青艾村经济良性发展内生动力， 龙山县检察院积极扶持村民种植百合产业，因
地制宜打造农特优产品，做好产销对接服务，培育可持续性的特色富民产业，为
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检察力量。 近日，党组成员黄珍
深入扶贫联系村，详细询问百合采收、加工和销售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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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牟利， 在明知国家禁止销售含有
“西地那非”“他达拉非”成分的性保健品
的情况下，仍销售给他人食用。 11 月 24
日， 这起由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提起的
该区首例食品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
讼案件公开开庭审理。

2017 年 7 月，被告人朱某、张某红 、
张某卫从网页上看到销售各类口服性保
健品的广告信息， 其进货价格十分的低
廉，朱某帅、张某红 、张某卫等人嗅到了
巨大的商机。 后在该网站上进购了肾金
宝、活根素等 9 种性保健品，通过杜某军
经营的湖南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加盟分
店对外销售， 杜某军从中收取 17%的提
成。

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，被

告人朱某帅、张某红、张某卫通过加盟分
店向不特定消费者出售性保健品近 20
万元。 经鉴定，涉案的 9 种性保健品均含
有“西地那非”或“他达那非”等明令禁止
添加的成分。

芙蓉区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， 发现
加盟分店名为加盟实为挂靠， 且怠于监
管。在此情况下，该院将湖南某医药连锁
有限公司追加为刑事附带民事被告 ，并
要求其对惩罚性赔偿承担连带责任。

最终 ，法院以生产 、销售有毒 、有害
食品罪判处张某卫、朱某帅 、张某红 、杜
某军等 4 被告人 1 年 2 个月至 4 年不等
的有期徒刑， 同时支持了检察机关附带
民事公益诉讼的全部诉讼请求 , 判处杜
某军、朱某帅、张某红、张某卫及湖南某
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
道歉，并支付销售有毒、有害性保健品销
售价款的 3 倍赔偿金 55 万余元。

东古湖畔:“检察蓝”守护“天鹅白”

■湘检动态

通过公开听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
深化检务公开，自觉接受监督，增进司法
透明度，让申诉人深切感受到了“看得见
的正义”。 11 月 25 日，涟源市人民检察
院开展首次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听证。

听证会上， 承办检察官详细介绍了
基本案情、法律适用及提请听证的问题，
围绕听证的问题对证据进行了公开示证
及阐述，充分听取了申诉人张某的法定
代理人谢某的意见。 与会的听证员通过

了解基本案情 、听取各方观点 、向当事
人和原审法官、律师进行询问后，从情、
理、法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议讨论。

“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形式，让申诉
人充分发表自己的申诉请求及理由，让原案
承办法官充分阐述判决依据及理由 ，
有利于厘清案件事实 ， 为申诉人与原
案承办人搭建了沟通平台 ，为有效化解
矛盾奠定了良好基础。 ”听证员表示。

通讯员 罗娄飞

容留他人吸毒领刑 7个月

多举措提升行政检察监督质效

近日，浏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陈
某某容留他人吸毒案宣判，陈某某犯容
留他人吸毒罪 ， 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
月，并处罚金。

今年 8月 14日，陈某某的朋友郑某某
等 3人到其家中玩耍，其间郑某某等 3人提
出想在陈某某家中吸食毒品，陈某某碍于朋

友情面，没有拒绝。 虽然陈某某自己没参与
吸食，却容留郑某某等人吸食毒品。

事后，郑某某等 3 人因吸毒被公安
机关决定强制隔离戒毒 2 年，陈某某也
犯容留他人吸毒罪，被浏阳市检察院提
起公诉。

通讯员 陈玉

公开听证彰显正义

芙蓉区刑附民公益诉讼首案宣判
医药公司出售违禁成分性保健品被罚 55 万余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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